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市人民政府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z.gov.cn/gfxwj/sbmgfxwj/gzzfgjjglzx/content/post_8348707.html)

附錄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关于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通知

穗公积金中心规字〔 2022〕 1 号

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缴存人：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进一步

加大住房公积金助企纾困力度，帮助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缴存单位和缴存人共渡难关，根据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关于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通知》（建金〔 2022〕 

45 号）精神，现就我市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通知如下：

一、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单位，可按规定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缓缴期满后进行补缴。

缓缴期间，职工缴存时间连续计算，正常提取和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影响。

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缴存人，不能正常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经核实后不作逾

期处理，不作为逾期记录报送征信部门。

三、缴存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无自有产权住房且租房自住，无租

赁合同或租赁合同未登记备案的，租房提取限额由每人每月 600 元提高至 900 元；租赁合同已

登记备案的、租住本市公共租赁住房的，继续按照《广州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规定执

行。

我中心倡导缴存单位和缴存人通过网上办事大厅、微信公众号等渠道“非接触”“不见面”

办理业务，足不出户，安全便捷。确有需要到线下网点办理的，可提前预约后前往办理。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暂定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2022 年 5 月 1 日起至本

通知印发期间，参照执行。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2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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